	附件4
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评估表
机构名称：                                                    

评估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项目
	基本条件
	核查要点
	核查获取

信息
	评估结果

	1
	服务资质
	依法登记注册
	1.具备与评估工作相适应的专业化人员队伍；

2.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配备符合评估服务协议要求的软、硬件设备和相应管理维护人员；

3.未同时作为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机构。
	　
	符合 □/ 

不符合 □

	2
	运营时间
	正式运营至少3个月
	1.已在本统筹区依法登记注册，正式运营时间为取得登记证书发放时间；

2.申请时，提供的有关信息大于等于3个月。
	　
	符合 □/ 不符合 □

	3
	管理制度
	具有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要求的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
	1.具有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要求的服务管理制度；

2.具有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要求的财务管理制度；

3.具有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要求的信息统计制度；

4.具有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要求的内控管理制度；

5.具有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要求的人员管理制度；

6.具有符合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要求的档案管理制度。
	　
	符合 □/ 

不符合 □

	4
	信息技术

条件
	具备使用全市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长期护理保险相关功能条件
	1.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专机专用；
2.信息系统技术和接口标准符合医保专线网络管理要求；

3.有专职的信息管理人员。
	　
	符合 □/ 

不符合 □

	5
	合规经营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
	 不存在不予受理的情形。
	　
	符合 □/ 

不符合 □

	评估人员

签名
	

	评估结论
	合格 □/ 不合格 □
	  经办机构（盖章）

	申请机构负责人签字确认：


注：  此表格所有项目的核查要点均具备且评估结果为符合，评估结论为合格；有一项不具备或不符合评估结论则为不合格。
